
 

证券简称：*ST 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2016-23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16年 4月 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

南证监局”）向公司股东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控股”）下

发了湘证监函【2016】190号问询函（问询函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问询函主要内容如下： 

深圳前海新安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安江”）通过协议受让

及增资方式收购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恒立实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实业”）7,035万股股份，并于 2015年

12月 14日披露了《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函

中列示了新安江各合伙人出资在相关银行账户资金划转流水。 

其中，深圳市华荣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华阳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资金流转情况，请华阳控股解释如下事项： 

1、 深圳市华荣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出上述资金的集体情况

及原因； 

2、 华阳控股与新安江及其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如是，则新安江收购深圳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恒

立实业 7,035万股股份，是否履行了要约收购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华阳控股在 2016年 4月 28日前将书面说明报至我局，并通过恒立实业予

以披露。 

 



 

公司股东华阳控股在收到问询函后，由于需要提供资料较多，申请延期至 5

月 12 日回复，湖南证监局予以同意。2016年 5 月 12 日，华阳控股回复（回复

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主要内容如下： 

华阳控股通过深圳市华荣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恒年**公司的付

款行为，系华阳控股代香港华阳支付受让赛伯乐集团旗下 SVG 公司 100%股权转

让款。 

华阳控股没有参与、主导深圳前海新安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收购深圳市傲

盛霞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事宜，亦未向深圳前海新安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合

伙人提供收购资金。本公司与深圳前海新安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普通合伙

人、有限合伙人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2016年 4月 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

南证监局”）向公司股东相关方新安江下发了湘证监函【2016】191号问询函（问

询函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问询函主要内容如下： 

新安江通过协议受让及增资方式收购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从而间接持有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立实业”）7,035

万股股份，并于 2015年 12月 14日披露了《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据《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披露：“新安江收购傲盛霞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合伙人企业合伙人的出资，该资金

来源合法，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清况。”函中列示了新安江各合伙人出资在相

关银行账户的划转流水。 

其中，深圳市华荣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华阳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上述情况，请新安江对以下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并请你新安江聘请的中介机构长

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出具核查意见： 

1、上述合伙人的出资来源及资金划转过程、原因。 

2、你公司与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是，则

新安江收购深圳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恒立实业 7,035

万股股份，是否履行了要约收购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http://www.cninfo.com.cn/


 

请新安江及相关中介机构于在 2016年 4月 28日前将书面说明报至我局，并

通过恒立实业予以披露。 

公司股东新安江在收到问询函后，由于需要提供资料较多，申请延期至 5

月 12 日回复，湖南证监局予以同意。2016年 5 月 12 日，新安江回复（回复全

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主要内容如下： 

经自查，在新安江策划及实施收购新安江收购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时，李日晶、马伟进、向隽未与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进行接触，也不知悉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赛伯乐及五洲协和

之间的交易及资金收付行为，在新安江收购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过程中，全程由李日晶及其同事与傲盛霞原股东进行谈判，中国华阳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赛伯乐、五洲协和及其关联方从未参与过，因此，新安江与中国华

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015年 12月 15日，恒立实业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安江投资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收购傲盛霞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出

资，该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

于恒立实业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上述情况属实。 

新安江投资普通合伙人之股东李日晶、马伟进，有限合伙人向隽当时均出具

了承诺，承诺其出资来源于自有和自筹资金。虽然款项来源于五洲协和的借款，

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五洲协和并未参与交易的谈判，五洲协和的主营业务是债

权投资和资产管理，收取资金回报，五洲协和对本次收购并没有决策权，对李日

晶、马伟进以及向隽也没有影响力，李日晶、马伟进、向隽认为其与五洲协和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在首次信息披露时，并没有将上述借款行为进行披露，

也没有告知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核查意见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结论： 

鉴于：  

（1）本财务顾问未参与上述资金划转的具体过程，也未参与新安江本次收

购资金筹措的方案策划；  

（2）华阳投资和五洲协和作为独立机构，与本财务顾问没有直接的委托关



 

系，本财务顾问未能对华阳投资和五洲协和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对两公司的核查

主要依赖于访谈、承诺和协议文件的获取；  

（3）华阳投资及其关联方与五洲协和之间的资金往来事项除股权交易原因

是否存在其他安排，本财务顾问能够履行的核查手段只能包括访谈、获取协议及

承诺文件； 

（4）本次资金划转历经的公司数量较多，本财务顾问也无法穷尽对每一家

公司内部及其他或有关键人员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基于此，财务顾问认为：  

新安江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较为复杂，由于核查手段及范围的局限性，本

财务顾问无法对本次收购资金的最终来源发表完全明确意见，本财务顾问已经取

得的书面资料或访谈情况暂未发现新安江投资与华阳投资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但由于新安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有限

合伙人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流水均最终追溯至华荣丰实业，且华荣丰实业为华阳投

资的控股子公司，本财务顾问无法确认新安江投资与华阳投资是否存在其他一致

行动的情形。 

 

中介机构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核查意见全文与此公告同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结论： 

根据五洲协和法定代表人崔凯的确认，前述资金经多次划转的主要原因为

五洲协和作为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体系内的投资机构，为了协助合伙人或潜

在合伙人发展投资项目形成的资金往来，有利于企业增加征信。 

关于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的核查 

根据李日晶、马伟进、向隽、李信远、新安江、新安江咨询分别出具的《关

于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前述主体及关联方于华阳控股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另根据华阳控股出具的《关于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声明》，

华阳控股及其关联方于李日晶、马伟进、向隽、李信远、新安江、新安江咨询之

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华阳控股未主导或参与新安江收

购深圳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受托行使金清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持有



 

的恒立实业3.76%股权表决权相关事宜，华阳控股及其关联方与赛伯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五洲协和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前述不存在关联关系指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

《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定》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所规

定的关联关系：前述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指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所述，虽然新安江的合伙人及新安江咨询的股东的实缴出资资金来源

与华阳控股之间存在间接联系，但根据新安江提供的文件和本所律师的适当核

查，华阳控股通过其下属公司深圳市华荣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赛伯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五洲协和的资金往来系因SVG公司股权收购而产生。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13日 




